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2.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法治新闻2024年 6月 11日 星期二
电子信箱：zbs@jcrb.com

编辑/刘钊颖 校对/李娜
联系电话/（010）86423324

□本报通讯员 王擅文

他们编造“拍摄多部极具市场效
应电影”的谎言，以高额返佣为诱饵，
未经有关部门许可，向不特定社会公
众公开宣传承诺回报，集资诈骗、非法
吸收近 3000 人投资近 3 亿元。经上海
市青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
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顾某
等 7 人有期徒刑十八年至四年六个月
不等，各并处罚金；以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判处被告人华某等 5 人有期徒刑
七年至二年不等，各并处罚金。

网恋对象提出一起投资电影

2021年 9月 30日，上海的白女士来
到公安机关报案，称自己在投资电影时
被骗了。公安机关了解到，白女士两年
前通过某网恋平台结识了从事文艺传
媒工作的汪某。汪某文质彬彬，才华横
溢，令白女士心动不已。交往期间，汪某
告诉白女士，自己和某文化传媒公司老
总打算投资两部禁毒主题的动作电影，
会邀请知名艺人担任男女主角，将于
2021 年 7 月上映，势必大卖，邀请白女
士一同投资认购。汪某称自己以 300 万
元价格认购了 12 份电影份额，可以帮
白女士也申请 2份该电影份额。

白女士信以为真，虽然此前从未
涉 足 过 电 影 投 资 领 域 ，但 她 还 是 在
2019 年 9 月至 12 月间，陆续向某文化

传媒公司转账投资款 82 万元。然而，转
眼到了约定电影上映的时间，汪某和
某文化传媒公司却了无音讯。白女士
赶到该文化传媒公司要求退还投资款
时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方知受骗。

套路满满的文化传媒公司

与白女士有相同经历的还有黄先
生、李先生、龚女士等 2900 余人，他们
均在 2018 年至 2021 年间被不同的网
恋对象等各色人员推荐投资某文化传
媒公司的电影，说辞也五花八门，有的
假冒某文化传媒公司内部人士称电影
会邀请知名演员出演，有的假冒电影
投资人声称“曾投资多部高口碑电影，
获得不少分成”，有的则像汪某一样，
表示自己也是投资人之一，可以帮忙
办理投资，等电影上映就可获取高额

收益。
检察官在对上述被害人询问时发

现，某文化传媒公司负责人王某及同
伙形成一系列套路化吸金模式。汪某
等人都是王某设下的诱饵，在被害人
上当前，他们还会邀请被害人到公司
实地考察。

某文化传媒公司设在青浦区某高
档办公楼，有专门的接待人员进行讲
解，在公司多处醒目位置摆放有电影
的“宣传海报”，看起来“专业又正
规”。为避免投资人看出破绽，参观
日往往会选在周末，因此，当投资人
看到只有寥寥几名工作人员时也会觉
得比较合理。

为了增加可信度，王某等人甚至
还拍摄了一部三分钟的电影预告片。
预 告 片 的 出 现 让 众 多 投 资 人 深 信 不
疑，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能在电影院看

到自己投资出品的电影。

近3000人被骗2.81亿

经查，截至案发，王某等人以三部
电影投资份额名义，骗取 2900 余名投
资人投资款共计 2.81亿元。

在 确 定 某 文 化 传 媒 公 司 资 金 流
水、账目往来后，承办检察官发现了一
个特殊人员——华某，他担任公司财
务出纳一职，负责日常与代理商对账
及支付返佣。

在对华某进行多次审讯后，华某
布下的一张犯罪网浮出水面。华某管
理之下的钟某等 4人，是吸纳投资的主
要操作人员，那些“白富美”“高富帅”
都是他们从外部渠道商、代理商处雇
用的。在这一运营体系下，大部分投资
都用于向渠道商、代理商支付高额佣
金，部分资金用于日常运营以及 12 名
犯罪嫌疑人个人消费，真正用于电影
制作费用的仅占 17%。检察机关认为，
华某等五人系某文化传媒公司的工作
人员，受主犯雇用参与本案犯罪，其虽
然对接渠道商和代理商，但所从事的
仍然还是事务性工作，对于所募集资
金的去向、电影的最终拍摄情况并不
掌握，其行为可以归属为帮助公司融
资的行为，因此认定华某等五人的行
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22 年 12 月，上海市检察院第二
分院将该案移送至青浦区检察院审查
起诉。青浦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王某
等 7人的行为涉嫌集资诈骗罪，华某等
5 人的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遂于 2023年 3月依法将该案提起公诉。

近日，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画一张赚钱的饼，布一个骗钱的局
一个以投资电影为诱饵的诈骗团伙被宣判

姚雯/漫画

□本报记者 南茂林
通讯员 张婷

“剩余的补偿款已经收到了，我们
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您说得对，我们
是时候放下过去向前走了……”日前，
米某（已故）的妻子任女士给甘肃省庆
阳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打来电话。

工伤难以认定 多方争议不断

今年 1月底，任女士来到庆阳市检
察院“马锡五式检察工作室”，反映自己
丈夫米某的工伤认定遭到不公正对待。

庆阳市检察院检察官进一步了解
后得知，2022 年 3 月 14 日，庆阳市某职
业培训学校汽车教练员米某在员工宿
舍突发呼吸心跳骤停，经抢救无效死
亡。案发后，当地派出所组织双方调
解，培训学校在先行支付 5万元丧葬费
的基础上，表示再支付 55 万元死亡赔
偿金，但米某家属提出了 216 万元的赔
偿数额。因双方对赔偿金数额的分歧
过大，调解工作无果。

2022年 3月 25日，米某的家属向庆
阳市西峰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同
年 6 月，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
定，认为米某在宿舍发病后经抢救无效
死亡，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
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或者“在工作时间
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米
某家属申请行政复议，西峰区政府作出
维持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2022年 9月，米某家属就此提起行
政诉讼，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随后，米某家属上诉至庆阳市中级法
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工作场所”不仅

仅是“工作岗位”，还可以是对工作地点
范围的进一步拓展，并且需要进一步明
确米某死亡时是否在履行岗位职责。
2023年 6月，庆阳市中级法院裁定撤销
一审行政判决，发回重审。

一审法院再审后认为，员工宿舍
应认定为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在宿
舍突发疾病应认定是在工作岗位突发
疾病。2023 年 12 月，一审法院判决撤
销 西 峰 区 人 社 局 的 不 予 认 定 工 伤 决
定，责令该局对原告工伤认定申请重
新作出认定。西峰区人社局于今年 1
月 5日提起上诉。

“检察+N”纠纷调处 解开法结心结

“案件再审后，人社部门、政府及案
涉驾校均提起上诉。经过一审、上诉、
发回重审后再上诉，米某是否属于工伤
仍未得到认定，案件历时两年多又回到
原点。”庆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春芳
介绍，案涉驾校也希望检察机关发挥法
律监督职能，帮助双方化解矛盾，让双
方能尽早回归正常经营和生活。

为依法妥善化解这起行政争议，
维护米某家属合法权益、保障企业正
常经营，在详细了解案情后，庆阳市检
察院与法院、人社、公安等部门加强协
作配合，与争议双方当事人多次沟通，
制定系统性矛盾化解方案，决定运用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检察+N”纠纷
调处模式，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今年 2 月，检察机关发挥工商联、
企业家协会更便于对接企业，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更便于接触群众的优势，
邀请相关人员通过座谈、走访的方式
与双方当事人面对面沟通。

“现有证据表明，米某当天下午并
未按学校规定给预约学员上课，而是

独自待在员工宿舍，这导致他发病时
未被及时发现。此外，即便是按照工
伤认定赔偿，216 万元的赔偿数额也没
有相应依据。”承办检察官围绕争议

“堵点”摆事实、讲道理，设身处地站在
米某家属角度释法说理。米某家属的
情绪逐渐平复，表示愿意接受以补偿
款的方式与案涉驾校和解。

“悲剧已经发生，矛盾也发展到非
解不可的地步了。只要你愿意，协会
将主动协调会员单位给予帮助。”甘肃
省人大代表、庆阳市企业联合会副会
长王新向驾校负责人说。面对相关人
员提出的通过多方力量促成案件和解
的方案，驾校负责人表示认可。

多方联动齐发力 实质性化
解争议

今年 3 月 9 日，庆阳市检察院联合
该市中级法院，邀请人社部门负责人、
甘肃省人大代表、庆阳市企业家协会

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让双方当事人面
对面沟通。

西峰区人社局负责人对该案不予
认定工伤的理由进行了陈述，庆阳市中
级法院法官结合最高法类似案例就该
案撤销不予工伤认定的理由进行了阐
述，甘肃省人大代表、庆阳市企业家协会
负责人就死亡补偿及调解过程进行了
详细解释，该市检察院检察官则再次围
绕案件事实和证据阐明事理、释明法理、
讲明情理，为当事人解法结、化心结。

最终，米某家属同意以驾校提供
经济补偿结束该案的一切诉讼争议。
在法院、企业家协会等多方的助力和
见证下，争议双方最终在检察机关主
持下自愿达成补偿协议。

今年 3月，庆阳市中级法院裁定准
许西峰区人社局、西峰区政府、庆阳市
某职业培训学校撤回上诉，准许米某
家属撤回起诉。5 月 30 日，米某家属
收到剩余补偿款。至此，这件因工伤
引发的行政争议画上句号。

工伤认定引发“难断”的官司
甘肃庆阳：实质性化解一起行政争议

这是苏区时期中央工农检察人
民委员部副部长高自立使用过的白
釉彩绘花卉纹笔筒，二级文物，收藏
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笔
筒 高 12.4厘 米 ，外 径 7.4厘 米 ，内 径 6
厘米，外沿厚度0.73厘米。笔筒上绘
有 石 玉 花 ，彩 绘 图 案 上 方 用 隶 书 写
有“石玉”二字，落款为“江西珠山福
兴 作 ”，笔 筒 底 面 印 章 文 字 为“ 陈 福
兴 造 ”。 这 个 笔 筒 一 直 摆 放 在 高 自
立 的 办 公 桌 上 ，是 高 自 立 在 工 农 检
察人民委员部任副部长期间的一件办公文房用品。

高自立（1900年—1950年），江西萍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5月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理部长。1922年，高自立参加安
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活动，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是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帮助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采购货物，清理财务账目。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
萍乡城，萍乡和安源工人组织相继恢复建立，他参加了店员工会。萍乡县总
工会成立后，高自立又到萍乡县总工会调查股工作，在生产消费合作社总社
管理总账，并兼任公有财产保管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9月，高自立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随部队到井冈山，曾任红四军31团
连党代表、第3纵队支队党代表，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
年5月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任命高自立为中央工农检察人
民委员部副部长，不久任代理部长。

高自立在工农检察部工作期间，亲自查办了不少贪腐案件，也很重
视工农检察队伍建设。在革命生涯中，高自立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
信仰和高昂的革命斗志，从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跟随毛泽
东上井冈山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到后来任职于
中央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冀热辽分局，转战南北，为党和人民立下
了不朽功勋。

（文字：袁宗评 周方园）

高自立使用过的
白釉彩绘花卉纹笔筒

（二级文物 收藏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郑茜 于洋

端午节前夕，北京的王女士给河南省安阳县检察院检察官宋惠打来电话，
告知目前她的生活安静平和，已完全回归正轨。

事情还要从 2021 年 4 月说起。家住北京的王女士发现，自己的微信账户被
安阳县法院冻结。经多方询问，王女士了解到，2021 年 3 月至 4 月，王女士和
丈夫赵某作为被告，被陈某、李某 （均另案处理） 分别起诉偿还借款 43 万元、
39 万元及利息。根据已生效的民事调解书，陈某、李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因此冻结了王女士的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并查封了王女士名下的房产
和车辆。

然而，王女士对这两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不知情。彼时，她与丈夫赵某因
感情破裂，正在打离婚官司。2021 年 5 月，王女士向法院申请再审。因王女士没
有及时到庭，法院依法终结再审程序。无奈之下，同年 10 月，王女士来到安阳
县检察院寻求帮助。

“我们怀疑李某和陈某存在虚假诉讼行为，遂依法进行调查核实。”宋惠介
绍。原来，赵某蓄意与陈某、李某串通，以为女儿治病为由向二人虚假借款。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借条以及委托书上王女士的签字明显不是本人字
体，而且两起诉讼过程异常顺利，没有任何实质性对抗，赵某与两起诉讼的原告
直接达成调解协议。”安阳县检察院通过向银行调取案发时间前后延展一年半的
转账记录，对十余个账户、数百条转账记录进行分析，发现这两起案件中的银行
流水与借款不吻合。“通过进一步调查，我们了解到，赵某因不愿偿还婚前向王
女士所借的钱款，遂与李某、陈某上演了一场虚假诉讼大戏。”

2021 年 11 月，安阳县检察院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同时将赵某、陈某、李
某 3 人涉嫌虚假诉讼犯罪线索移送安阳县公安局。2022 年 3 月，法院再审后作出
民事判决，撤销原民事调解书，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

2023 年 12月，法院以虚假诉讼罪判处被告人赵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2万
元。陈某、李某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巨额债务从天而降
检察监督帮当事人挖出真相

（图片提供：瑞金中央革命根据
地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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